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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籃球是全世界最受歡迎的競技運動之一，在臺灣也不例外。籃球競賽在教育

部體育署所舉辦之運動競技比賽占比高達 12.4%，僅次於棒球。目前教育部體育

署所舉辦之籃球競賽有國民小學籃球聯賽（簡稱 EBL）、國中甲乙組籃球聯賽（簡

稱 JHBL）、高中甲乙組籃球聯賽（簡稱 HBL）、大專一、二、三級籃球聯賽（簡

稱 UBA），另有三個職業聯賽（分別為 SBL、PLG、T1），而願意買票觀賞籃球

競賽之國人高達 44.5%（教育部體育署，2017）。 

有籃球隊想必一定會有教練的存在，教練是運動團隊幕後的推手，相較於球

員及球隊是較為低調的角色，但對於團隊卻是具有價值性及重要性。周財勝

（2011）表示在運動競技的過程中，無論是個人項目的運動或團隊型的運動，最

終目的就是贏得勝利，在競賽中運動員是比賽的主角，但在運動員背後教練扮演

關鍵性的領導角色。林金杉（2003）指出在運動團隊中，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教練。

教練是運動團隊的靈魂人物，不僅要帶領團隊達成所定的目標，更重要的職責與

功能是管理球員生活常規、教導做人處事、維繫團隊和諧等生活上的大小事，教

練就如同是球員們的父母、兄長、老師、朋友般的存在。場上的球場禮儀與場下

的行為管理都有著極為重要的規範責任。球員的技術訓練與球隊成績固然重要，

但更為重要的是球員的品格養成與人格塑造（韋磊，2009）。由上述可知教練的

領導模式及行為對球員的表現、球隊的成績、球隊的凝聚力、球員的品格行為塑

造等都具有極大的影響力，相對而言，上述這些球員行為的結果對於教練的訓練、

領導風格、領導能力等都具有評估作用（宋一夫、湯慧娟，2009）。 

二、教練領導行為之意涵 

教練領導行為係指透過教練領導風格，影響球員及團體之訓練狀態，並經由

教練與選手間的訓練、互動，以及團隊間的相互砥礪，讓整個團隊朝向共同目標

發展的過程（洪佩綺、郭癸賓、廖俊欽，2007）。 

Chelladurai 與 Saleh（1980）合編運動領導行為量表（The Leadership Scale For 

Sports, LSS），分為五個向度，各向度內涵如下： 

1. 訓練與教學行為：教練教導與訓練選手改善運動技巧及戰術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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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主行為：教練允許選手集體參與決定有關團體目標、訓練方法及比賽的

戰術及戰略。 

3. 專制行為：教練強調個人權威的行為。 

4. 社會支持行為：教練關心鼓勵每位選手的行為。 

5. 正向回饋行為：教練對選手的良好表現給予獎勵及讚賞行為。 

吳勤榮、陳芃諭與張耿介（2013）研究指出籃球選手喜愛教練使用多元領導

方式的領導行為，其多元領導方式即包含 Chelladurai 與 Saleh（1980）運動領導

行為量表之五個向度：訓練與教學行為、民主行為、專制行為、社會支持行為與

正向回饋行為，其中專制行為球員們接受度較低，採用其餘四種領導行為帶領球

隊，不僅能促進球員與教練間之關係，對於增加球隊成績、球員滿意度、球員訓

練成果等都是最佳之領導模式。 

因此，教練領導行為是教練在指導球隊時對球員產生影響的過程，會在訓練

與比賽時因情境的不同而與球員有不同的互動，教練必須掌握所有情境會遇到的

狀況，並使用最適合當下情境的領導行為。讓球員能接受教練的領導、訓練、管

理，最終達成團隊的目標（褚麗娟，林炫宇，2014）。 

三、教練領導行為之重要性 

教練領導行為對於球員的表現具關鍵性的影響，江小梅（2011）表示球員與

團隊希望教練在訓練時給予所需的指導來增進自身球技與團隊默契，並給予足夠

之心理支持，進而在訓練與比賽時得到佳績。王景南與王世樁（2001）研究指出

運動員除了要在場上拿出好的表現來讓自己成為一位傑出的運動員外，更需要教

練的慧眼與適性教導來挖掘出球員最好的一面。 

球隊進行比賽前的重要過程是組建隊伍並進行訓練，李炯煌（2003）指出教

練在團隊組訓的過程中經由適當的領導行為可提升球員們的技術能力並將自身

及團隊之潛力激發，為的是達成訓練的最佳效果，因此教練對各選手的能力必須

有著高度的熟悉，以利於判斷、預測選手訓練後之表現，提供必要的回饋與修正

之訊息，而這些互動的過程中，皆會影響選手、團隊的表現水準及未來投入之程

度。 

因此，教練所負責的角色及工作內容五花八門，在運動團體中，教練就是領

導者，教練需有負責制定訓練計畫、執行訓練計畫、輔導球員心理建設、建立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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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凝聚力、建立與球員間的互信關係，最重要的是這些角色在不同環境、不同情

境下也要調整為相對適當的領導行為，而教練的領導行為不僅對球員的投入程度

造成影響，也會對球員間的凝聚力、向心力造成影響，進而影響球員表現及團隊

成績（吳慧卿，2001；李明昭，2003）。教練負責訓練之餘，還須維持團隊和諧、

激發球員團隊運動表現；另外教練也有輔導的責任，在球員訓練與比賽遇到瓶頸

時給予教導與支持。故教練需掌握團隊所遇之任何狀況才能在訓練與競賽時發揮

關鍵之角色（朱芳德，2012）。就上述研究所述，研究者認為一個成功的教練能

夠使用適合球員與球隊的領導行為，並幫助球員與球隊在面對各種高強度與高競

爭的訓練或比賽等情境時，能夠展現出其優異心理素質與成熟精湛的技術以爭取

最佳成績。  

四、對教練領導行為之建議 

綜合上述可知，民主行為、社會支持行為與正向回饋行為等能促進球員與教

練間的關係，經由適當的教練領導行為可提升球員們的技術能力並激發自身及團

隊的潛力（吳勤榮、陳芃諭、張耿介，2013；李炯煌，2003）。教練領導行為會

影響球員的投入程度、向心力與球員間的凝聚力，進而影響球隊成績（吳慧卿，

2001；李明昭，2003）。教練領導方式對於球員與球隊的發展深具影響，依據研

究者探討相關文獻及實務觀察結果，提出對於教練領導行為之建議如下： 

(一) 教練應給予球員充分的信任與發揮空間，以建立球員信心 

教練與選手間應具備基本的信任感，針對球員之特性進行訓練後，在訓練與

比賽中給予球員充分發揮自身球技的空間，可使球員淋漓盡致的將所學習的技術

展現出來（Westre & Weiss, 1991）。而透過給予球員充分的信任與自由發揮的機

會，可加深球員與教練的互信基礎，建立球員本身的自信心，有利於提高訓練成

效與球隊成績。 

(二) 教練除了具有訓練球員之專業能力，亦需提升球員球技與解決臨場所遇狀況

之能力 

教練除了需具有專業之運動指導技術，指導球員進行有效率的訓練，亦需在

比賽中指導球員如何解決問題、在比賽後協助球員改善問題，以便突破自身極限，

發揮所學而獲得佳績（吳萬福，1996）。因此，教練除了應具備足夠訓練球員的

專業能力，亦需提升球員球技與解決臨場所遇狀況之能力，並透過訓練後及賽後

檢討，讓球員能從中進步，以獲得成就感，進而達成理想成績，實現自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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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練應與球隊一同建立目標與獎勵，促進合作增加團隊凝聚力 

教練在訓練團隊時，是依照球隊的風格來訂定適合的個人訓練、執行戰術及

最終團隊目標，並在達成團隊目標時給予適當的獎勵。此方式會使球員在接受指

導與訓練時，不僅是個人動作技術的進步，團隊的凝聚力也會在擁有共同目標時

更加的凝聚，最終一起達成團隊目標（藍毓莉、張力、許經坦，2021）。常言道

「團結力量大」，若教練能使球員對球隊有歸屬感及共同目標，願意為球隊一起

付出心力練習，那麼在這過程中球員的團結一致會增加團隊的凝聚力，促進互動、

共好之概念，進而達成團隊共同目標。 

五、結語 

運動領導是領導者帶領團隊共同努力達成目標的行為，而要達成這個目標最

重要的推手之一就是教練（吳慧卿、鄭志富，2003）。劉時毓（2018）指出教練

的管理模式及領導行為對於團隊的成功與否佔有一席之地。Northous（2007）表

示領導是在團隊中影響他人的行為，並通過合適之領導行為帶領團隊邁向共同目

標的過程。研究者認為教練應先具備與加強訓練球員技術的能力，運用專業的訓

練使球員知道自身的缺點，不斷改進而使自己進步並獲得成就感，並在訓練及比

賽的過程中給予球員充分發揮所學技術的機會，並建立球員充分的信心，讓球員

感受到教練的信任，才能完全的發揮實力。而最重要的是促進團隊的凝聚力、設

定團隊的目標及達成目標的獎勵，這樣球員才會不分你我、百分之百的為球隊努

力，以榮獲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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